
附件1
靖江市村（社区）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

建设标准
根据文化部《国家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建设试点工作方案》，参照相关部门对基层组织建设的标准要求，特制定我市村（社区）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建设标准。

一、基础服务设施完善

村综合性服务中心建筑面积在200平方米以上，社区综合性服务中心建筑面积在300平方米以上，宣传栏实际使用面积不低于8平方米，村（社区）建有室外文体广场1个以上，实际使用面积不少于200平方米，文体活动器材齐备。

二、标牌标识统一悬挂

各村（社区）统一“XX村（社区）综合文化服务中心”标识，悬挂在醒目位置。

三、环境卫生整齐清洁

村（社区）综合文化服务中心内部及周围环境干净、卫生、整洁，场地硬化、绿化。院墙标语醒目、简练、规范。

四、服务功能配置合理

村（社区）综合文化服务中心服务功能配置达到“七室一站”的基本要求，即设有综合办公室、便民服务室、多功能室（党员远程教育站点活动室、社区教育培训室、科普益民服务站、农技推广培训室）、文化活动室、民政调解室，卫生室（计生服务室）、体育健身室和居家养老服务中心（站），有条件的村综合文化服务中心还可以设立“两超市”，即在中心内或附近设有生活用品超市、农资超市。

1.综合办公室。压缩村（社区）干部办公用房，原则上除村（社区）党组织、村（居）委会和会计室可单独设立办公室外，其他一般不单独安排办公室，尽可能多地提供服务用房为村（居）民开展服务。责任部门：各镇（街道、园区、办事处）。
2.便民服务室。设立一站式服务大厅，一般设在建筑物的一层，有实际使用面积不低于50平方米的单体空间，办事前台不高于80厘米，前台外设置群众专座和等候区域。有条件的村（社区）设电子触摸屏，为群众提供及时便捷的电子信息服务。责任部门：各镇（街道、园区、办事处）。
3.多功能室（党员远程教育站点活动室、社区教育培训室、科普益民服务站、农技推广培训室）。建筑面积在50平方米以上，能够满足村（社区）党员或村（居）民代表开展党建、议事活动的要求，能够为村（居）民开展科学普及、创业指导培训和农技服务培训，能够为开展青少年校外教育提供支持。配备相应数量的桌椅，有线电视、宽带、电脑、音响等远程教育设备接入齐全，配置立式党旗、设置党建园地。责任部门：市委组织部，市科技局、农委，各镇（街道、园区、办事处）。
4.文化活动室。建筑面积在100平方米以上，设有图书阅览室（农家书屋）、书画室、文娱活动排练室、电子阅览室（文化共享工程基层服务点）。图书阅览室（农家书屋）必须有图书架和可供群众阅读的桌椅10张以上，图书数量2000册，社区电子阅览室配置电脑不少于10台，村电子图书阅览室（文化共享工程基层服务点）配置电脑不少于5台，有条件的村可配置10台以上电脑。责任部门：市文广新局，各镇（街道、园区、办事处）。
5.民政调解室。实际使用面积不少于20平方米，设有调解必备的桌椅。责任部门：市民政局，各镇（街道、园区、办事处）。
6.体育健身室。建筑面积在30平方米以上，备有4种以上健身器材。责任部门：市体育局，各镇（街道、园区、办事处）。
7.卫生室（计生服务室）。按照省政府《关于加快完善基本医疗卫生体系实施意见》要求，社区（村）需在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周围建有实际使用面积不低于120平方米的卫生室，内部功能完善，基本设备齐全。责任部门：市卫生局，各镇（街道、园区、办事处）。
8.居家养老服务中心（站）。具体标准按照民政部门省级2A、3A、4A标准设置。责任部门：市民政局，各镇（街道、园区、办事处）。
9.生活用品超市和农资超市。按照健全15分钟生活服务圈的要求，村综合服务中心内或附近设有生活用品超市、农资超市，经营商品种类丰富，陈列美观，布局合理。所有商品统一明码标价，标签与商品逐一对应。对困难群众的慈善救助物品的发放，村党组织、村委会充分利用生活用品超市和农资超市的经营优势，与超市签订协作协议，由困难群众直接到超市领取慈善救助物品。责任部门：各镇（街道、园区、办事处）。
五、为民服务作用明显

1.整合宣传文化、党员教育、科学普及、社区教育、农技推广、卫生计生、便民服务、体育健身等各类公共服务资源，制定比较完善的管理措施和各项规章制度，加强对设施的使用、维护管理，切实落实管理措施，保证综合文化服务中心的规范有效运行。

2.实行村（社区）文化专管员聘用制、劳动合同制和岗位目标责任制，对现有队伍进行全面培训，提高队伍整体素质。

3.设立公开宣传栏，分设党务、村务、财务、信息宣传等栏目，做到“村（社区）两委”三年任期目标和本年度为民办实事计划以及党务、村（社区）务、财务按规定公开，村（社区）级重大事项及时公开。

4.便民服务室内办事前台按照“8+X”的要求设置办事事项，设有一名以上专（兼）职党员为民服务代办员，为群众提供公益性、经营性全程代办服务，代办服务项目有记录、有结果。

5.利用现代远程教育设备，对党员干部集中组织学习，每年都有对党员群众开展的集中科技培训。发布致富信息主动及时、社区继续教育富有成效。

6.挖掘大学生村官潜力，培育他们成为村（社区）文化活动的组织者和辅导者，发挥大学生村官在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建设中的中坚作用。继续实施文化辅导员进村进社区包片辅导制度，扶持业余文艺团队乡土文化能人开展文化活动。

7.建有1-2支业余文艺团队，有工作制度和考核激励机制，经常开展各类文化活动，每年不少于4次。调动文化志愿者和退休老教师的积极性，使其在文艺节目编排和活动组织中发挥重要作用。

8.积极开展室内外群众文体活动，室内文体活动室每天向群众开放，室外文体广场活动组织引导有力，每年组织村（社区）居民开展不少于2次有益群众身心健康的大型文体活动。

9.积极开展精神文明创建活动，引导村（社区）居民自觉遵守“爱国守法、明礼诚信、团结友爱、勤俭自强、敬业奉献”的基本道德规范和村规民约，家庭暴力投诉率小于1.5起/万户，虐待、不赡养老人案件发生率小于1.5起/万户。开展先进人物（好公婆、好儿媳、好人好事、道德模范、见义勇为）评选活动，形成扶正祛邪、扬善惩恶的社会风气。

附件2
靖江市村（社区）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建设

达标验收评分细则
	项目
	序
号
	内  容
	分值
	验收
得分

	（一）
基础服务设施

（10分）
	1
	社区综合性服务中心建筑面积在300平方米以上，村综合性服务中心建筑面积在200平方米以上。
	5
	

	
	2
	室外宣传栏实际使用面积不低于8平方米。
	2
	

	
	3
	村（社区）建有室外文体广场1个以上，实际使用面积不少于200平方米，且文体活动器材齐备。
	3
	

	（二）
标牌标识

（5分）
	4
	统一悬挂“XX村（社区）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”标识，并统一式样，悬挂在醒目位置。
	5
	

	（三）
环境卫生

(5分)
	5
	村（社区）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内部及周围环境干净、卫生、整洁，场地硬化、绿化；院墙标语醒目、简练、规范。
	5
	

	（四）

服务功能

（50分）

（四）

服务功能

（50分）


	6
	综合
办公室
	原则上除村（社区）党组织、村（居）委会和会计室可单独设立办公室外，其他一般不单独安排办公室，尽量集中到“一站式服务大厅”办公，尽可能多地提供服务用房为村（居）民开展服务。
	3
	

	
	7
	便民
服务室
	设立一站式服务大厅，一般设在建筑物的一层，有实际使用面积不低于50平方米的单体空间，办事前台不高于80厘米，前台外设置群众专座和等候区域，有条件的村（社区）设电子触摸屏，为群众提供及时便捷的电子信息服务。
	5
	

	
	8
	多功能室（党员远程教育站点活动室、科普培训室、社区教育室）
	建筑面积在50平方米以上，能够满足村（社区）党员或村（居）民代表开展党建、议事活动的要求，能够为村（居）民开展科学普及、创业指导培训和农技服务培训，能够为开展青少年校外教育提供支持。
	5
	

	
	
	
	配备相应数量的桌椅，投影、电脑、音响等远程教育设备接入齐全，配置立式党旗、设置党建园地。
	5
	

	
	9
	文
化

室


	建筑面积在100平方米以上，设有图书阅览室（农家书屋）、书画室、文娱活动排练室、电子阅览室（文化共享工程基层服务点）。
	5
	

	
	
	
	图书阅览室（农家书屋）设有图书架3组以上，报刊架1组，可供群众阅读的桌椅10张以上，图书数量不少于2000册
	5
	

	
	
	
	社区电子阅览室配置电脑不少于10台、村电子图书阅览室（文化共享工程基层服务点）配置电脑5台，有条件的村可配置10台以上电脑。
	5
	

	
	10
	民政
调解室
	实际使用面积不少于20平方米，设有调解必备的桌椅。
	3
	

	
	11
	体育
健身室
	建筑面积在30平方米以上，备有4种以上健身器材。
	5
	

	
	12
	卫生室
	按照省政府《关于加快完善基本医疗卫生体系实施意见》要求，社区（村）需在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周围建有实际使用面积不低于120平方米的卫生室，内部功能完善，基本设备齐全。
	3
	

	
	13
	生活用品超市和农资超市
	按照健全15分钟生活服务圈的要求，村综合服务中心内或附近设有生活用品超市、农资超市，经营商品种类丰富，陈列美观，布局合理。所有商品统一明码标价，标签与商品逐一对应。对困难群众的慈善救助物品的发放，村党组织、村委会充分利用生活用品超市和农资超市的经营优势，与超市签订协作协议，由困难群众直接到超市领取慈善救助物品。
	3
	

	
	14
	居家养老服务中（站）
	具体标准按照民政部门省级2A、3A、4A标准设置。
	3
	

	 （五）

为民服务

（30分）

 （五）

为民服务

（30分）


	15
	整合宣传文化、党员教育、科学普及、农技推广、社区教育、卫生计生、便民服务、体育健身等各类公共服务资源，制定比较完善的管理措施和各项规章制度，加强对设施的使用、维护管理，切实落实管理措施，保证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的规范有效运行。
	5
	

	
	16
	实行村（社区）文化专管员聘用制和劳动合同制和岗位目标责任制，对现有队伍进行全面培训，提高队伍整体素质。
	3
	

	
	17
	设立公开宣传栏，分设党务、村务、财务、信息宣传等栏目，做到“村（社区）两委”三年任期目标和本年度为民办实事计划以及党务、村（社区）务、财务按规定公开，村（社区）级重大事项及时公开。
	3
	

	
	18
	综合服务室内办事前台按照“8+X”的要求设置办事事项，设有一名以上专（兼）职党员为民服务代办员，为群众提供公益性、经营性全程代办服务，代办服务项目有记录、有结果。
	4
	

	
	19
	利用现代远程教育设备，对党员干部集中组织学习，每年都有对党员群众开展的集中科技培训。发布致富信息主动及时、社区继续教育富有成效。
	3
	

	
	20
	培育大学生村官在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建设中的中坚作用，使他们成为村（社区）文化活动的组织者和辅导者。继续实施文化辅导员进村进社区包片辅导制度，扶持文艺团队和乡土文化能人开展文化活动。
	3
	

	
	21
	建有1-2支业余文艺团队，有工作制度和考核激励机制，经常开展各类文化活动，每年不少于4次。调动文化志愿者和退休老教师的积极性，使其在文艺节目编排和活动组织中发挥重要作用。
	3
	

	
	22
	积极开展室内外群众文体活动，室内文体活动室每天向群众开放，室外文体广场活动组织引导有力，每年组织村民开展不少于2次有益群众身心健康的大型文体活动。
	3
	

	
	23
	积极开展精神文明创建活动，引导村（社区）居民自觉遵守“爱国守法、明礼诚信、团结友爱、勤俭自强、敬业奉献”的基本道德规范和村规民约，家庭暴力投诉率小于1.5起/万户，虐待、不赡养老人案件发生率小于1.5起/万户。开展先进人物（好公婆、好儿媳、好人好事、道德模范、见义勇为）评选活动，形成扶正祛邪、扬善惩恶的社会风气。
	3
	

	说明
	村（社区）综合性服务中心建设达标验收时按百分制量化打分，综合得分在80分-90分之间的为良好，90分以上的为优秀。


附件3

靖江市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

建设试点名单汇总表   
	序号
	镇（街道、园区、办事处）
	村（社区）试点名单

	1
	马 桥 镇
	正 北 村

	2
	
	横 港 村

	3
	生 祠 镇
	东 进 村

	4
	
	涨 公 村

	5
	东 兴 镇
	惠 丰 镇

	6
	
	海 镇 村

	7
	新 桥 镇
	太 东 村

	8
	
	德 胜 村

	9
	城南办事处
	前 进 村

	10
	靖城街道
	柏 木 村

	11
	
	虹兴社区

	12
	孤 山 镇 
	通 太 村

	13
	
	土 桥 村

	14
	季 市 镇
	季 新 村

	15
	
	安 武 村

	16
	斜 桥 镇
	兴阜社区

	17
	
	富民社区

	18
	西 来 镇
	泥 桥 村

	19
	
	赵 家 村

	20
	滨江新区办事处
	兴阳社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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